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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梯合同签了，项目却“黄”了
居民交的钱该怎么退？ 已经产生的费用由谁来承担？

| 居民反悔，加梯项目“黄了”

家住中间楼层的苑女士（化名）表示，
“当时加梯组告诉我们，这栋楼里的实际同意
率达到 2/3就可以加梯了。”
“他们找我们的时候，我看到表上有 1

户弃权，1 户反对，其他人家都是同意。我们
楼一共 12户人家，如果按照他们说的 2/3 比
例就通过的话，就是 8户人家同意就可以了，
我觉得自己就算填弃权，实际上也改变不了
要加梯的状况。本着帮助邻居的这样一份好
意，就签了‘同意’，并且也出资了 2万多
元。”苑女士表示。
“直到后来，我们才发现当初告诉我们的

比例是不对的。”苑女士称，第一次公示之后，
部分居民发现，自己被告知的所谓 2/3 的比
例，和《民法典》及相关规定有出入。
《关于调整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

业主表决比例的通知》（沪建房管联〔2020〕
801 号）规定：“申请人应当就加装电梯的意
向和具体方案等问题进行充分协商，并征求
所在楼幢全体业主意见，由专有部分面积占
比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二
以上业主参与表决，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
积四分之三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四分
之三以上的业主同意。 ”
苑女士表示，“如果当时如实告知，那我

肯定不会觉得我签什么都改变不了结果，相
当于我是被误导了。”
苑女士拿出 2022 年的一份落款为小区

居委会、业委会的加梯公告里，公告中提到：
“经征询，有 10 户业户同意该楼幢加装电
梯，建筑面积 1093.94 平方米，通过率
83.33%，建筑面积通过率 84.29%，占楼幢专
有部分建筑面积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
且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并签订相
关协议。”
“甚至在和代建方上海振华重工电器有

限公司的合同里，在所有出资业主表决同意
后有权终止合同的情形里，也是强调：‘在取
得《施工许可证》前，经增设幢三分之二以上
业主要求增设合同’‘甲方业主楼内实际同
意率未通过 2/3，自动认定合同终止，乙方无
条件向甲方退还定金’。一直在强调 2/3这个
数据，那么 3/4 哪里去了呢？”苑女士质疑。
苑女士表示，在合同签订结束、出资陆续

打到指定账户后，她认为相关资金就应该已
经固定了，可事实上，还没开工，群里就屡屡
开始说起加钱的事：“一会儿是说要改设计，
需加 3万元左右费用，一会儿又说管线搬迁
可能需要加钱，这些都是我之前没有听说过
的。”苑女士提供的聊天记录还显示，2023年
3月，代建方时任项目负责人还表示：“规划
出有异议公告，即将进入专家评审 （原方
案）。每一进程都会产生相关费用……”

居民邬女士（化名）也表示，当时征询的
邻居表示只要 2/3 通过就可以，自己觉得签
什么都改变不了结果，“因为加梯小组的代表
说 3-6楼除了我全同意了，我想着维护大家
日常的关系，所以也就签了同意，缴了费用。”
电梯方案反复修改并且涉及费用的增

加，也让邬女士深感不满：“也就是说在跟我
们沟通加装电梯前，整体的费用以及设计图
方案并没有得到一个定稿方案，居委会、代建
方和加梯组也从没组织大家召开过集体会议
讨论这些。”
居民关阿姨（化名）则表示，自己一开始

觉得装不装电梯都无所谓，也是征询的居民
说得千好万好才同意。她表示，自己住在外
地，就委托加梯小组的陈女士代签字，“后续
的材料都是代签的，很多材料代签前都没给
我看过。后面又发现，告诉我们 2/3通过的比
例，也是和规定不符的。既然流程上存在这么
多问题，那合同怎么还算数呢？”
苑女士还表示，如今再往前翻加梯的文

书，她和部分邻居认为其中的问题还有很多：
“加梯合同里作为业主代表签字的有 3人，其
中只有 1人有委托书，合同签完后我们才发
现还有 2个人，这样的合同有效吗？我们的建
设资金全打入了一位居民的私人账户，而不
是街道授权由居委会设立的专户，资金安全
怎么保证？我投诉后从居委会的回复中还得
知，2楼的一位居民明确表示过不同意加装，
未参与表决，3 人加梯小组就直接视为弃权
了，这样合理吗？”
因为以上种种问题，苑女士、关阿姨、邬

女士以及原本就没有签同意的两户居民，5
户居民一起于 2023 年年中向相关职能部门
提交了反对意见书。

| 钱怎么退，无法达成一致

记者从属地居委会、上海振华重工电器
有限公司等方面了解到，因 12户里已有 5户
坚决反对，该加梯项目没能获批施工许可，无
法继续。之后，上海振华重工电器有限公司也
退出了加梯市场。记者联系了接替振华方面
负责该区域加梯项目的新代建公司，并得知

新代建公司也联系过该楼幢居民，尝试“盘
活”这个加梯项目，但最终认为居民分歧较
大，放弃了接手。
在苑女士等居民看来，加梯项目已经“黄

了”，接下来就是要把已经交给代建方的费用
拿回来，“另外还有本来作为后续款项的相当
一笔费用，还在那位代收我们建设资金的居
民的账户里，我向那名居民询问这笔费用怎
么退，对方觉得代建方的钱还没有退，加上有
两户居民是贷款，不知道按照什么比例，所以
不肯退。”
事实上，在 2023 年 6 月 20 日，上海振

华重工电器有限公司的项目负责人程经理就
在微信群里告知居民，公司前期已投入设计、
房屋检测、地质勘探、墙面恢复等费用 4.1 万
元，加上违约方承担 5%违约金，一共 7.85
万，并表示：“这个费用会支付多少、谁支付，
会以法院判决为准。”
属地居委会杨书记告诉记者，这笔钱到

底该不该出、出多少、由谁出，各方一直都无
法达成一致，僵持至今，费用承担的问题没解
决，退款自然也没法办理。
苑女士、关阿姨和邬女士认为，是因为代

建方提供的文书提到的同意比例误导了她
们，她们才不得不反悔，因此代建方应当承担
责任。“而且他们主张的费用我们也觉得不合
理。违约金，他们按照总价 75万元的 5%进行
赔偿，可我们居民一共才自筹 37.5 万元。那
些所谓的前期费用，我们也没看到任何单据，
总不能他们随便在群里说说，就按照这个来
赔偿吧？”
此外，她们认为，即便最终认定居民方要

承担部分费用，那也不能是由她们 3户来承
担全部，“加梯三人组对我们的误导，肯定也
是要担责的。”苑女士、关阿姨表示，如果真的
产生需要承担的费用，她们最多只能接受按
照当初的出资比例来分摊这部分费用。
一直支持加梯的居民，则有不同的看法。
三人加梯小组的居民陈女士表示，征询

表、告知书的模板，都是代建方提供的，自己
向 3户退出的居民征询时，根本没说过误导
的话，“他们当时都挺爽快的，合同也不是我
们逼着他们签的，钱也是他们自己打的，都是
成年人，自己签了字，自己负法律责任。怎么
能我们花了那么多精力，结果因为他们反悔
导致了现在的境地，我们精力白白浪费，还反
过来要我们来承担费用。”
加梯小组里负责代管建设资金的居民杨

女士则表示，一开始，事情进展得还是挺顺利
的。后来，1楼有居民提出原有方案侵犯其隐
私，大家需要更改方案，此时代建方提出可以
做“贯通门”来规避这一问题，但需要增加成
本费用，“这个时候矛盾就出来了，尽管后来
通过多方协商，代建方说可以免除这部分费
用，但 3户居民还是执意退出了。”
对于建设资金为何在其个人账户的问

题，杨女士也表示，当时也没人给什么专有账
户，居民们商量说需要一张银行卡放建设资
金，最后由杨女士出一张银行卡，作为建设资
金的账户，“里面的钱，除了应该打给代建方
的款项，剩下的钱我一分都没敢动，有居民找
到我说要退款，但因为这个事情还没着落，贸
然就给钱，我无法和其他居民交代，所以现在
我也很苦恼。”
杨女士希望居民们能坐下来好好谈一

次，不能把问题一直僵化下去。
加梯小组的薛先生认为，此前代建方提

出将近 8 万元的费用需要居民方面承担，在
他看来，即便居民们能主张代建方也存在过
失，最终不需要全部支付，也很难“全身而
退”，最终涉及的金额分配，还是得通过诉讼
来解决。“我作为高层住户，内心当然很期待
加装电梯，但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觉得首先事
情理应有个句号，对我个人来说，不装，可以
的，但是不是能有个部门来协调这件事情，别
让它成了一笔烂账，永远烂下去。”
居委会杨书记表示，因为这起纠纷，居委

会已经协调多次，也提出用法律途径解决，甚
至请来了社区律师，“但可能是大家各有顾
虑，一直到现在也没人去起诉。”

| 代建方称损失费可再协商

上海振华重工电器有限公司的程经理告
诉记者，尽管告知书和征询单的模板是他们
提供给居民的，“加装电梯是居民自愿的行
为，征询签字过程公司没有参与，是居民里面
的发起人找其他居民签字，征询表本身也没
有提到比例问题，具体在签字过程中有没有
误导，公司并不知情，是居民自己的事情。最
后我们看到的征询结果，就是已经达标的。他
们的费用分摊表也完成了，公司才跟他们签
的合同。”
程经理介绍，作为代建方，也会检查居民

签字中是否存在伪造签名，以及楼幢本身硬
件条件是否符合加梯标准，“这些我们看下
来，也都没有问题。”
程经理表示，为了避免歧义，加梯有关政

策、规范、法律的原件，代建方也都发给过居民。
那么，为什么告知书上会写“占楼幢专有

部分建筑面积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
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并签订相关
协议”，和《关于调整本市既有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业主表决比例的通知》所表述的并不一
致呢？
对此，程经理表示，可能是工作人员制作

告知书模板时疏忽，但张贴告知书时，征询已
经结束了，结果也是符合法律规范的标准的。
程经理告诉记者，上述楼幢的项目并未

取得施工许可证，合同无法再继续，目前上海
振华重工电器有限公司也已退出加梯市场。
“我们也一直在和居民沟通退钱的问题，甚至
像违约金，我们后来都已经不向居民主张了，
可居民内部还是对于已经产生的费用无法达
成一致，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来退。”
程经理表示，对于已产生的损失费用问

题，代建方希望再次和居民沟通，力求能达成
一致。
记者介入后，10 月 14 日，记者从代建方

和居委会最新了解到，经过代建方的主动沟
通和居委会协调，目前居民和代建方有希望
初步达成一致解除合同。

晨报记者 姚沁艺

“加梯不加了，十几万元首付款却在代建
方手里一直没能退回来……” 浦东新区一楼
幢加梯工程“黄”了以后，由此产生的种种后
续问题令居民苦恼不已。

原本就想加梯的高层居民认为， 是征询
阶段已经同意加梯的居民中途反悔， 才导致
项目在签完合同、交完钱、做了部分前期工作
后“黄了”，退出的居民认为，征询阶段告知大
家的通过比例和相关规定不一致， 自己当初
同意是被误导； 代建方上海振华重工电器有
限公司则认为， 虽然相关文书模板是代建公
司给的，征询是居民自己做工作的，如今也是
居民自己不装了， 现在双方对前期已支出的
费用问题没有达成一致， 实在也不知道怎么
退这笔钱……

到底是谁违约？ 钱退不退？ 怎么退？ 因为
这些问题，居民和代建公司僵持了一年多……

前期勘测留下造成的墙面破损因多方无法达成一致也至今未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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